附件1

肺功能仪采购项目要求
一、供应商资质

1、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（提供承诺函）。

2、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。

3、符合经营该设备的营业范围（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）。

4、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5、参加本次比选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。

6、投标产品为医疗器械的，投标产品须符合《医疗器械注册管理办法》要求并提供齐全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器械注册证或备案凭证；投标人须符合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》要求并提供相关医疗器械生产(或经营)许可证或备案凭证。

7、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选,不允许转包、分包。
   注：上述资料均加盖公司鲜章。
二、技术参数及最高限价单价（注：1、供应商投标文件中需注明响应情况、所投产品品牌、生产厂家、规格型号等；2、报价超过最高限价单价为无效报价）

	设备名称
	主要技术参数
	采购数量
	最高限价单价

	肺功能仪
	1、主机采用≥10英寸彩色触摸屏，内置可充电锂电池。

2、主机内置热敏打印机，支持直接打印检测报告；打印宽度≥210mm。

3、主机和探头都具有快速检测键，支持一键启动测量项目。

4、测量指标包括用力肺活量FVC、肺活量VC、最大分钟通气量MVV、静息分钟通气量MV140多个指标。

5、支持支气管舒张试验和支气管激发试验。

6、具有病人信息录入和管理功能、患者记录查询功能以及肺功能评估功能。

7、配置不锈钢推车1台。
8、产品设计使用年限≧10年。


9、整机质保不低于5年，响应速度及时。

10、交货期限为合同签订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。

11、产品生产日期距设备验收之日不超过一年。
	1台
	40000元/台


付款方式：交货验收合格后,供货方向院方出具合法有效完整的完税发票进行支付结算。

注：本章采购要求中的条款为本次采购项目的实质性要求，供应商应全部满足，否则视为响应文件无效。

